附件2：





“上海标准”复评
申 请 表
	
















标准名称： 	
标准编号：	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标准类别：□地标  □团标  □企标	
所涉领域：□制造业  □服务业  □其他    
申请类型：□到期复评    □重新评价	 
申请单位： 	
申请日期： 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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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按表格项目结合实际情况如实填写，其中表格第二第三部分内容为重点，尽可能详实；
2．如有共同申请单位，需共同填写相关信息，并在“申请单位意见”一栏各自盖章；
3．如申请单位为行政机关的，无需填写登记注册日期、技术/服务优势、经营或运作情况、社会信用情况等不宜行政机关填写的信息；
4．如划定表格填写不下可自增附表；
5．推荐单位意见非必须；
6．除无需填写项外，其他不填之项需备注说明原因。

	申请单位名称
	
	统一信用代码
	

	
	
	
	

	单位地址
	
	登记注册日期
	

	
	
	
	

	联系人
	
	联系
电话
	
	电子 
邮箱
	

	
	
	
	
	
	

	“上海标准”标识有效期限
	

	一、自评情况

	序号
	评估项
	评估基准
	评估结论（是/否）

	1
	获评单位信用
	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
	

	2
	标准合规性
	合规
	

	3
	标准关键指标
	无变化
	

	4
	先进基准值
	无变化
	

	
	
	*有变化，但先进基准值调整后，标准关键指标值仍高于先进基准值
	

	5
	标准先进性
	无变化
	

	2、 申请单位简况（主要包括所涉领域、主要技术/服务优势、经营或运作情况等）















	三、标准实施效益（获评“上海标准”后标准实施效益情况）：










	四、申请标准先进性/创新性分析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五、申请单位意见：


本单位自愿申请“上海标准”复评，承诺本次申报所提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 实、有效，如有违反，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。




 
申请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申请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


 
（申请单位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请单位公章）

年	月	日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	月	日	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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